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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陈列着一块北宋
的 《劝慎刑文》碑，碑文的成碑年代为宋
仁宗天圣六年（1028 年），由礼部尚书晁
迥撰，卢经书，庞房篆额。清代 《金石萃
编》 中收录了碑文拓本。宋初的刑事立
法政策趋重，尤以重惩盗贼为甚，先后
制定了 《盗贼重法》《重法地法》 等单
行法。《劝慎刑文》 碑有助于今人对宋
代刑罚思想的重新认识。

有学者对碑文内容进行了考校和注
释，认为碑文由 《劝慎刑文》（并序）
和 《慎刑箴》 两篇组成。其中，《劝慎
刑文》 的写作起因是受当朝官员所作

《戒杀生文》 的启发，欲在历史中寻找
引证一些善恶报应的史实，以真实事件
劝诫同僚切勿滥刑，要为自己广种无边
之福。其主要内容聚焦秦汉以来史籍中
记载的滥刑获报的事例，反映了因果报
应等宗教思想对我国古代司法官员的影
响。如“隋时梁敬真为大理司直，炀帝
忌鱼俱罗，令敬真治其罪。遂希旨奏俱
罗击贼败衄，陷之极刑。未几，敬真有
疾，见俱罗为之厉，数日而死”。此中
记载的是隋朝大理寺司直梁敬真迎合皇
帝意旨，奏称鱼俱罗打击农民起义失
败，鱼被处以极刑。不久，梁敬真患
病，梦中屡见鱼俱罗声色严厉地斥责他
不依法办事，最终无日而亡。《劝慎刑
文》 中记载此类故事有 25 例之多，终
其目的就是劝诫官员尤其是司法官员慎
用刑罚，勤政爱民。

《慎刑箴》 是对 《劝慎刑文》 的延
续，主旨在于强调用刑慎重不滥，也是司法官员运用刑杀之权时的要戒。其箴言
的主文部分如下：

刑之所設，禁暴防淫。慎用戒濫，利澤惟深。
如燭於闇，如拯於沈。所以君子，必盡其心。
慎刑本仁，仁者多壽。濫刑獲報，天網不漏。
嚴母先見，於公有後。願布斯文，置諸座右。
大 意 为 ：“ 设 立 刑 罚 的 目 的 是 禁 暴 防 淫 ，惩 治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一 定 要 慎 重

使用刑罚，警戒滥用刑杀，这样做获得的恩泽不止于司法官己身，还会惠及子
孙 后 代 。这 就 像 黑 暗 中 的 烛 光 ，又 像 是 从 深 渊 中 拯 救 沉 溺 者 。所 以 是 为 君 子 ，
一定要尽其心。慎刑思想根源于儒家的仁爱观，行仁爱者必多福多寿，滥刑杀
伐者必遭报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严延年的母亲预见了儿
子 滥 刑 必 有 恶 报 ；于 公 因 慎 刑 厚 爱 恩 泽 子 孙 才 有 了 于 定 国
这 样 的 儿 子 。执 法 的 官 员 们 可 将 这 慎 刑 的 箴 言 作 为 自 己 的
座右铭。”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北宋碑刻传递慎刑智慧
夏婷婷

古代关于讼师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时期，“讼师”二字正式出现则在宋代。
与现代律师不同，自宋代至晚清，讼师常被官方视为“蠡害”而重点纠查。历朝
也多将“教唆词讼”“代作词状”等行为入律重惩，以实现遏制民众争讼的目
的。但是，讼师并未消失，反而逐渐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且拥有专门讼学知识的
群体，为民众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和援助。

明清时期，伴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人口快速增长且流动频繁，原本单
纯的农业社会已或多或少渗入了商业气质与市民习俗，普通民众间的利益冲突增
加，诉讼数量随之增长。史料中“人人以告讦为事”“皆弃经籍、释耒耜，从事
刀笔间”“民好讼，月收讼牒至二千余纸”等“健讼”记载颇多，诉讼风气渐
开，推动讼师群体进入发展活跃期。

从群体规模看，有历史学者对清代法律职业群体规模进行研究和估算，1700
年至 1900 年间，清代约有 1.7 万至 2 万名接受过基本法律训练的讼师。从讼学知
识发展看，明清时期涌现出大量讼学教材——讼师秘本。目前可见的讼师秘本仍
有数十种，内容涵盖词讼文书模板、作状宜忌要略、起诉与应诉策略技巧等，均
是辅助讼师参与诉讼活动、谋求胜诉的专门性知识。此类讼学知识的整理和传承
为讼师群体的持续发展和扩张提供了可能，同样也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相信讼
师们可以帮助自己化解纠纷、辩白申冤。

讼师虽不能公开代状告诉，但可以“化名乔装”为生员、店员、胥吏等了解
诉讼全程，成为“庭外常客”。在官方法律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充当法
律服务提供者，尽管这种做法不够成熟和规范。据各类史料记载，他们凭借丰富
的社会知识、讼学知识和实践经验，代写诉状、谋划呈诉策略、协助质证、调处
和息以及替人申冤。比如 《清稗类钞》 中的“巧写状词化解经年不决讼争案”

“指点乡人求告郑青天讨回公道案”，《仕隐斋涉笔》 所载“有胆有舌为受冤小民
扛请复讯案”“以两方账簿比照记录破解欠款纠纷案”及 《听雨轩笔记》 记录的

“以地名变迁质疑伪契书案”等讼师助讼的记述，令人叹为观止。对于大多数普
通民众而言，从未踏进公堂半步，一旦被带到官衙问讯，既“口不能言，手不能
书”，又毫无辩论、质证、上诉的基本能力，讼师就成了不可或缺的“法律助
手”。

当然，由于缺少行业约束和规范引导，有些讼师毫无操守，可能会唆使诉
讼、教人串供、伪造变造证据乃至抗法挟权。比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

《朱批奏折》 记载的“清乾隆广西讼师讦告案”以及 《皇朝经世文编》 记载的
“清道光讼师庄午可聚众抗法案”中，就有讼师讦告谋利乃至聚众抗法挟持官
员，严重扰乱地方秩序。然而，作为自生自长的民间法律服务提供者，如不能解
燃眉之急、救民于倒悬，恐怕早在严刑峻法之下逐渐消失了。

有时，讼师也是一种防范官吏恣意司法的监督力量。古代中国，地方司法往
往由行政长官兼理，他们律学知识和经验有限，且素质参差不齐，恣意破法的情
况时有发生。就官吏而言，如乾隆年间历任数地知府的张经田，竟在 《励治撮
要》 中主张“专治原告”，即“无论所控孰虚孰实，概置不论，惟专处原告，不
提被告，使讼师土豪不敢肆其诪张”，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对司法的负面影响或
许更大。就胥役而言，其数可能远超官吏，且几乎都在财政供养之外，生活开销
往往“仰赖”当事人。如当事人未能打通“关节”，不仅会求助无门，甚至会遭
受对方反诬等不可预料的风险。因此，拥有较多社交经验和诉讼经验的讼师就成
了他们少有的可以寻求帮助的力量。讼师一边帮民众以恰当的方式与官吏相处，
一边为民众提供应诉的渠道和策略，为难求公判或无辜受冤的弱势民众提供民间
法律服务，实属难得。

古代讼师缘何能在夹缝中长期生存和发展？究其根源，盖因在“无讼”“厌
讼”的传统社会理想下，司法资源供给不足与民间纠纷持续增多等客观问题始终
存在，加之专门讼学知识的发展，讼师得以凭借专业能力为寻求司法公正的普通
民众提供帮助。若封建统治者能深谙“堵不如疏”之道，讼师自身亦能始终秉持

“时时存救众之心，刻刻怀修己之念”的原则，或许会有另一番法治光景。
古代讼师的历史实践启示我们：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及时回应民众诉求；严

格法律工作者的准入标准，健全从业管理制度和规则，强化职业伦理建设，充分发
挥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的协同作用，以法治建设的持续完善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注入坚实的法治动能。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古代讼师——

游走于禁令与民需间
杨金权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一
语，虽出自东晋学者梅赜所献伪古文

《尚书・大禹谟》，其真实性存疑，但
“刑期于无刑”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
毋庸置疑。《论语・子路》载，孔子赞
许“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
矣”，可见减省刑罚、去除杀戮是儒家
的基本主张。《礼记・礼运》中所描绘
的“大同”之世，乃是“谋闭而不兴，盗
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无
讼无刑社会。《大戴礼记・主言》记
载，孔子认为君主若能修明教化、推
行 善 政 ，便 可 实 现“ 四 海 之 内 无 刑
民”，这正是儒家治理理想的体现。

《荀子・宥坐》载，面对鲁国的乱象，
孔子对冉有感叹“是以威厉而不试，
刑错而不用”，推崇先教化后刑罚，乃
至刑罚搁置不用的治理境界。孟子
在《梁惠王上》中倡导仁政，亦将“省
刑罚”列为要务。荀子在《议兵》篇中
援引古事，称尧时“杀一人、刑二人而
天下治”，延续了儒家关于圣王治世

“刑错不用”的叙事传统。
法家主张“垂法而治”，深知“无

刑罚则主无以威众”（《管子・明法
解》），故并不主张废除刑罚。然而，
法家代表人物多受儒学启蒙，同样吸
收了儒家的无刑思想。《管子》中有诸
多相关表述，如《小匡》篇中的“省刑
罚”、《权修》篇中的“刑罚省”、《八观》
篇中的“刑省罚寡”、《七臣七主》篇中
的“世无刑民”、《禁藏》篇中的“刑设
而不行”，以及《君臣上》篇中的“刑设
而不用”。《商君书》中亦有一系列相
关论述，包括《赏刑》篇中的“明刑之
犹至于无刑”与“国无刑民”、《画策》
篇中的“刑政不用而治”，以及《定分》
篇 中 的“ 故 圣 人 立 天 下 而 无 刑 死
者”。因此，“刑期于无刑”的提法虽
为梅赜所伪托，却非凭空杜撰，而是
融汇了儒法两家的思想精义。梅赜
身后此说更被历代君王奉为圭臬，备
受尊崇。

尽管儒法两家均以无刑为理想，
但在实现路径上迥然不同。儒家坚
信 人 性 本 善 ，认 为“ 人 皆 可 以 为 尧

舜”，具有教化与改造的可能，故而主
张“以德去刑”，期望通过改善民生、
加强教化，从根本上消除犯罪产生的
土壤，最终达到刑罚不施的治理境
界。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并批评

“ 不 教 其 民 而 听 其 狱 ，杀 不 辜 也 ”
（《荀子・宥坐》）。在儒家看来，刑
罚仅为辅助教化之具，终极目标乃是
通过道德浸润实现社会自治，以至无
须刑罚强制。法家则认为人性趋利
避害，故而主张“以刑去刑”，即凭借
严刑峻法形成强大威慑，发挥刑罚的
预防功能，减少乃至消灭犯罪，最终
达到刑罚无所用之境地。法家代表
人物商鞅在《商君书》中明确论述：

“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
则民安其所乐”（《开塞》）；“以刑去
刑，国治……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
强”（《去强》）；“刑重而必得，则民不
敢试，故国无刑民”（《赏刑》）。

无 刑 作 为 古 代 士 人 的 共 同 理
想，被深刻融入历代司法原则与审
判实践，催生出诸多富有人道主义
色彩的制度设计，并成为衡量吏治
清 明 与 世 风 良 窳 的 重 要 标 尺 。 首
先 ，其积极影响体现在慎刑思想与
人 道 主 义 司 法 制 度 的 发 展 上 。《尚
书・舜典》早有“钦哉钦哉，惟刑之恤
哉 ！”的 告 诫 ，由 此 衍 生 出“ 流 宥 五
刑”“金作赎刑”等宽宥措施，为刑罚
的审慎适用奠定了基础。《尚书・大
禹谟》提出“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
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 ，宁
失 不 经 ”的 审 判 原 则 ，使 慎 刑 理 念
具 体 化 为 可 操 作 的 司 法 准 则 。 至
唐 代 ，《唐 律 疏 议・名 例》确 立 了

“ 德 礼 为 政 教 之 本 ，刑 罚 为 政 教 之
用”的立法精神，并发展出如“存留
养 亲 ”等 融 合 人 伦 孝 道 的 司 法 制
度 ，使 得 慎 刑 思 想 与 教 化 深 度 结
合，成为中华法系的鲜明特征。其
次，“刑错（措）”与“狱空”成为历代
评 价 治 世 的 重 要 指 标 。 史 载 汉 文
帝 时“ 选 张 释 之 为 廷 尉 ，罪 疑 者 予
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

有 刑 错 之 风 ”（《汉 书・刑 法 志》）。
唐太宗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
九人”（《新唐书・刑法志》），被传为
千古美谈。至宋、辽、金时期，“狱空”
成为制度化的吏治考核内容，朝廷常
对奏报“狱空”的官员予以嘉奖，如金
世宗大定七年便因“大兴府狱空”而

“诏赐宴劳之”（《金史・世宗纪》），足
见这一理念对司法实践的深刻影响。

然而，无刑理念在实践中亦暴露
出诸多问题，折射出理想与现实之间
的张力。其一，“狱空”作为显性政
绩，易诱发司法造假。因“狱空”直接
关乎官员考绩与声誉，部分官吏为求
虚名与升迁，不惜采取极端手段。更
有甚者，如北宋政和年间开封府尹李
孝寿，为炮制“狱空”政绩，竟滥施刑
罚逼迫囚犯认罪或致死，致多人蒙
冤，成为“理想绑架司法”的典型反面
例证。其二，“刑措”叙事带有浓厚的
理想化与神话色彩。《史记・周本纪》
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
余年不用”，塑造了“上古无刑”的完
美政治图景，深刻影响了后世君主的
自我期许与施政决策。汉武帝曾诏
问群臣“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
服，而民不犯”（《汉书・武帝纪》），意
图复制上古治世。北周武帝在遗诏
中亦慨叹“未能使百姓安乐，刑措不
用”（《周书・武帝纪》），将“刑措”视
为未竟的政治理想。此类理想化叙
事虽能凝聚治世共识，却也易使君
主忽视社会现实，导致施政措施脱
离实际、流于空想。其三，儒法两家
实现无刑的路径均难以彻底达成目
标。儒家过度依赖道德教化，易模
糊道德与法律的界限，使司法丧失
刚性，滋生随意性——若仅有教化

而无明确法律准则，难免会出现“同
罪异罚”的不公现象。法家迷信重
刑威慑，则易背离人道主义精神，因
刑罚过当而催生新的社会矛盾。因
此，二者均未能在“宽”与“严”之间
求得平衡。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
无刑的理想终究难以完全实现，更
从未真正成为社会常态。

对无刑理想的过度追求常会适
得其反，需要保持审慎。但这一古老
理念的积极价值亦不可磨灭。完全
废除刑罚既不契合社会治理的现实
逻辑，也缺乏实践可行性。但通过科
学治理最大限度减少刑罚适用、减少
不必要的惩戒，无疑是值得追求的目
标。无刑理念所倡导的“教化为主、
慎刑为辅，逐步减省社会对刑罚依
赖”的精神内核，在当代社会仍具有
生命力。现代法治不仅致力于实现
惩罚正义，更注重通过教育矫正促进
犯罪者回归社会，这与儒家“以德去
刑”的治理逻辑一脉相承。同时，法
家主张通过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以
消除犯罪，亦具有合理性。如何在
现代法治语境下，将这一古老智慧
有机融入以“罪刑法定”“罪刑均衡”

“程序正义”与“人权保障”为支撑的
现代法治框架，通过系统的社会治
理、规范的法治教育与科学的犯罪
预防机制，充分发挥刑罚的特殊预
防与一般预防功能，最大限度减少
犯罪，推动刑罚制度向更加理性、人
道的方向发展，使无刑愿景在当代
法治文明土壤中焕发新生，仍是我
们需要面对的重要
课题。

（作者为云南大
学法学院教授）

“刑期于无刑”作为古代刑罚制度理想图景，承载着慎刑恤民治理愿景

德润刑省臻于无刑
何永军

《劝慎行文碑》碑额及碑拓，现藏
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清代焦秉贞绘《王阳明像》

王 阳 明 ， 名 守 仁 ， 字 伯 安 ， 世
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既是
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又是文可安
邦 、 武 可 定 国 的 政 治 家 和 军 事 家 ，
其 倡 导 的 “ 心 即 理 ”“ 知 行 合 一 ”

“致良知”等思想影响深远，并开创
了姚江学派。学界对阳明心学的研
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对其法律思想

的研究偏少。
明朝中后期，社会陷入严重的失

序状态。各类叛乱与劫掠频发，规模
不等的盗贼流窜劫掠，啸聚山林的民
众叛乱及宗藩夺权叛乱交织，社会动
荡不安。与此同时，地方教化废弛，
风俗败坏，部分居民与盗贼勾结，互
为表里；健诉之风盛行，邻里纠纷激
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此外，军政
废弛，将帅无能，军备空虚，士兵战
斗力薄弱，难以应对叛乱与寇患，进
一步加剧了治理危机。面对这一乱
局，王阳明以心学为根基，构建了一
套“以仁为核、因时制宜、官民协
同”的法律思想体系，十家牌法与南
赣乡约便是对这一思想的集中实践。

“一体之仁”即“天地万物一体
之仁”的简称，是王阳明法律思想的
核心价值。王阳明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是“夏商周三代之治”。他在 《拔本
塞源论》 中指出，三代之治的根本特
征是尊崇圣人之学。圣人之学即求圣
之道。所谓圣人，即“以天地万物为
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
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
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
念”。圣人之学不仅是圣贤或者士大
夫阶层追求的目标，也是全体社会成
员所追求的目标。

在治理实践中，“一体之仁”转

化为“亲民”“安民”“养民”的立法
与执法宗旨。王阳明为弟子徐爱阐释

“亲民”理论时提出，孔子“修己以
安百姓”的主张中，“修己”即“明
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而

“亲民”的核心要义在于教养民众，
这正是“一体之仁”的具体体现。这
一价值在实践中多有彰显：在平息叛
乱的军事行动中，王阳明坚决反对不
教而杀，他在 《告谕庐陵父老子弟》
中明言，“吾非无严刑峻罚以惩尔民
之诞”“未有德泽及尔，而先概治以
法，是虽为政之常，然吾心尚有所未
忍也”，主张先招抚劝诫再行处置；
对叛乱分子区别对待，禁止滥杀邀
功，对罪不至死、可招纳者予以宽
宥；秉持孟子“以生道杀民”理念，
仅对拒不悔改的顽固盗贼剿杀，以保
全多数民众。

贯穿“一体之仁”的十家牌法是
以官府强制力为保障、以“十家联
保”为核心的基层行政管理制度。该
制度涵盖盗贼防治、词讼调解、赋役
管理、什伍编制、风化教化等多重事
项，不仅直指盗贼叛乱问题，更着力
解决里甲制崩溃、户籍田册与实际脱
节、赋役不均、流民失所等根源性问
题，是标本兼治的“弭盗安民之良
法”。南赣乡约则是以民间自治为基
础、以道德教化和礼俗规范为核心的
公约制度，重点解决教化废弛、风俗
败坏、邻里失和等问题。其十六条约
款以“安民”为核心，前四条与后三
条围绕经费、会期、扬善纠过、婚丧
嫁娶等构建邻里和睦的礼俗秩序，中
间九条则聚焦平乱后的安民防乱措
施，全方位践行“一体之仁”。

“因时致治”是王阳明法律思想
的基本原则，是阳明心学的中庸思想
在法律领域的具体运用。他在回答陆
澄“执中无权犹执一”的疑问时指
出：“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
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
先定一个规矩在。”可见，王阳明将

“因时制宜”视为实现“天理”的必
然要求。在 《大学问》 中将“允执厥
中”作为圣学的“教之大端”，这在
王阳明法律思想中体现为“因时致
治”。“因时致治”包含三层意思：一
是“世变渐非所宜”，时势变迁后，
旧制必须随时代调整；二是“其道则
一”，政令虽变，但均坚守“王道”

“仁政”的核心；三是“三代之治皆
因时致治”，如周公既守王道之本，
又善制度权变。

执法过程中，王阳明提出“一应
足财养兵弭寇安民之术，皆宜悉心计
虑，折衷推求”。“折中推求”就是

“因时致治”，是“足财养兵弭寇安

民”的基本原则。在平乱安民的过程
中，军事行动和税收财政仍要执行国
家常法。军事行动方面，王阳明“因
时致治”，提出“绥抚之方，随时殊
制；攻守之策，因地异宜”。巡抚南
赣对不同盗贼群体区别对待，或剿或
抚；对宸濠叛乱进行坚定的军事打
击；对思州、田州叛乱则采用招抚
策略。

十家牌法的制定和实施亦充分彰
显了“因时致治”的灵活性。正德十
二年，十家牌法首先在各地府州县的
城区推行。《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
牌》 中明确，施行对象为“在城居
民”。在稳定城区局势后，再将十家
牌法推行到都堡村落实施。十家牌法
在实施过程中，执行的严格程度也因
时而动。在平叛形势严峻时期，十家
牌法侧重于综合全面治理，具体包括
签军、财产登记、赋役、治安、纠纷
调解等；平定叛乱后，则以十家牌法
改风易俗。

在 “ 一 体 之 仁 ” 的 价 值 引 领 与
“因时致治”的原则指导下，王阳明
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进一步构建了政
府与民间“双轨互动”的施行模式。
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政治不能
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君主专
制构成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而人民
的意见形成自下而上的轨道。一个健
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
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王阳明的
言论与实践早已蕴含此理念。他在

《竹 江 刘 氏 族 谱 跋》 中 批 判 当 时
“王道不明，人伪滋而风俗坏，上下
相罔以诈”的乱象，直指双轨政治

“淤塞”：自上而下的政令沦为苛政，
导致“盗炽民穷”；自下而上的民意
通道堵塞，百姓积怨难伸，社会失序
加剧。在 《自劾不职以明圣治事疏》
中，他更直言“泽壅而未宣，积怨而
不闻”，批评朝廷政令不通、民意不
达的治理困境。

基 于 此 ， 王 阳 明 以 地 方 治 理 为
契机，通过十家牌法与南赣乡约构
建“双轨互动”的实施模式。十家
牌法侧重自上而下的政令落地，通
过严密的基层编制与制度执行，确保
剿寇安民、赋役征管等治理目标直达
基层；南赣乡约则聚焦自下而上的礼
俗 构 建 与 民 意 传 达 ， 通 过 邻 里 互
助 、 扬 善 纠 过 、 风 俗 教 化 等 机 制 ，
激活基层自治活力，让民众诉求与
社会共识能够顺畅上达。二者相辅
相成，形成上通下达、双向互动的
治理生态，既保障了治理效能，又
兼顾了民生需求，是王阳明法律思
想的实践创新。
（作者单位：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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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尚书》又称《书》《书经》，是儒家“五经”之一，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多体
裁上古政治文献汇编。其内容涵盖虞、夏、商、周四代训诰、誓命等，分《虞书》

《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春秋战国由儒家初步汇编定名《书》，汉代改称
《尚书》（即“上古之书”）。传世本存真伪争议，清华简佐证，东晋梅赜所献版
本中新增的 25 篇古文为伪作，源自汉初伏生所传的今文部分才是先秦原
貌。《尚书》的内容极其丰富，可谓深入了解和认知中华文明的必读之书。


